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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

需求說明書 

一、 採購案名:特約醫護人員臨場健康服務(兩年期)。 

二、 預算金額：新臺幣 284,000元整(含稅) 

三、 履約期限:自決標日次月起兩年。 

四、 履約地點： 

1. 會本部:台北市南海路 1號 4~5樓 

2. 境外計畫辦公室: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43-1號 2樓 

3. 紡拓辦公室:台北市愛國東路 22號 4樓 

4. 中企辦公室: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107號 10樓 

5. 產創辦公室: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-2號 9、10樓 

6. 屆時依本會實際需求配合調整。 

五、 服務對象：本會全體同仁(約 134人)。 

六、 工作事項：依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及「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

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可及管理規則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 本案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資格： 

1.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1)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。 

(2) 具醫師證書及經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訓練課程」專業訓練合

格而領有結業證書等相關證明者。 

2. 廠商派遣醫師服務中，屬上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者，其辦理臨

場健康服務之場次，不應少於契約約定場次的二分之一。 

3.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應符合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第 8 條規

定之在職教育訓練。 

八、 醫師及護理人員臨場健康服務頻率（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條事項）： 

1. 醫師：每年 2 次(每次 2 小時)。 

2. 護理人員：每月 2 次(每次 2 小時)。 

九、 廠商於決標日次日起 14 日曆天內應提供下列文件予本會核備  

1. 醫師及護理人員名冊及其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. 勞工健康服務執行紀錄表。 

3. 履約期間（指決標次日起至驗收合格日止)之專業責任險保單及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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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。 

十、 執行方式： 

1. 廠商應依本會安排、配合各受服務單位需求，於每月 10 日前提供所

排定之次月服務內容、時間及地點。醫師及醫護人員至本會約定地點

進行臨場健康服務。 

2. 廠商排定之臨場健康服務內容、時間或地點有變動情形，應於原排定

期程前 7 日曆天通知本會更動。 

3. 本會得對臨場健康服務實際執行情況作適當調整及修正，若排定之臨

場健康服務內容、時間或地點有變動情形，本會於原排定期程前 7 日

曆天內通知廠商更動。 

4. 若已排定之期程因故異動，除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外，須先經本會同

意，並通知本會異動後期程表，以利後續追蹤管理。 

5. 每次臨場健康服務之交通食宿費用不另計，並應簽到(退)且記錄時間。 

十一、 驗收及付款方式： 

本案採每月付款，廠商於每月完成當月服務後，於次月 10 號以前

提供執行紀錄表作為證明文件(如有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亦應檢附)，

經本會承辦人確認無誤後，廠商開立請款單據，依本會規定辦理請

款。 

 


